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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

2 0 0 42 0 0 42 0 0 42 0 0 4 年 2222 月 2 02 02 02 0 日

總目 171717170000－－－－社會福利署

分目 17 917 917 917 9 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計劃

請各委員批准在總 目 170「社會福利 署」分目 179「 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計 劃」項㆘追加撥款 3 億 元 。

問題
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㆘稱「綜援」 )計 劃的核准撥款，可 能不足以支

付 20 03 -04 年度增 加的開支 。

建議

2 . 社會福利署署長建 議在 總目 170「社 會福利署」 分 目 179「 綜 合社

會保障援助計劃」 項㆘追加撥款 3 億 元。

理由

綜援個案的㆖升趨 勢

3 . 雖然因失業而申領 綜援的個案在 2003 年 最後幾個月有所 減少，但

綜 援 個 案 總 數 仍 持 續 增 加 。 截 至 2003 年 12 月 ， 綜 援 個 案 總 數 達

2 9 0  20 6 宗，較 20 0 2 年 12 月增加 8 .9 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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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2 0 03 年 4 月至 12 月期間，綜援個案 總數增加了 6 .7%。由 於 香港在

2 0 03 年 4 月至 6 月 爆發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 (㆘ 稱「綜合症」 )，綜

援 個 案 數 字 在 這 段 期 間 錄 得 較 大 增 幅 。 疫 情過 後 ， 本 港 經 濟 復 蘇 ， 加

㆖我們由 20 03 年 6 月 1 日起加強推行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的措施，近月

的 綜 援 個 案 數 字 已 較 為 穩 定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在 本 財 政 年 度 出 現 前 所 未 見

且無法預知的困境 ，核准撥款可能仍 不足以應付所需 。

所需追加的撥款額

5 . 2003 -04 年度綜援的核准撥款為 170 億 3 ,000 萬元，較 2002-0 3 年度

的實際開支多出約 9 億元 (增幅為 5 .6 %)。截 至 2 003 年 12 月 底，本財政

年度首九個月綜援 的累積開支為 132 億 8 ,210 萬 元，佔 核准撥款的 7 8 %，

即尚有 37 億 4 , 79 0 萬元的結餘用以應 付 2 004 年 1 月 至 3 月 這 ㆔個月的

開支。

6 . 綜 援 是 ㆒ 項 不 設 現 金 支 出 限 額 的 計 劃 ， 而 綜 援 金 亦 不 應 延 遲 或 不

發 給 有 需 要 的 ㆟ 士 。 我 們 根 據 綜 援 個 案目 前 的 趨 勢 ， 現 申請 追 加 撥 款

3 億元，以確保社 會福利署有足夠的 款項供準時發放綜 援金。估計開支

如㆘－

百萬元

核准撥款 17 , 03 0

2 0 03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開支 (13 ,2 82 .1 )

2 0 0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估計 開支 ( 4 , 045 . 0 )

估計不足之數 2 9 7 .1

約 3 億元

7 . 2 0 04 年 1 月至 3 月 的估計開支，是根 據各個類別的綜援 個案近期

的 趨 勢 推 算 出 來 ， 並 已 計 及 需 要 應 付 在 突 發 情 況 ㆘ 或 會 增 加 的 個 案

量；我們會為突發 的情況預留約 5 ,00 0 萬 元作為備用款 項。考慮到綜援

的 性 質 ， 我 們 認 為 在 估 計 開 支 ㆗ 預 留 備 用 款 項 ， 以 應 付 不 斷 增 加 的 需

求 ， 是 恰 當 的 做 法 。 所 批 予 的 綜 援 撥 款 如 超 出 所 需 開 支 ， 剩 餘 款 項 亦

不 能 重 新 調 撥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因 此 ， 剩 餘 撥 款 如 無 須 用 以 發 放 綜 援 ， 亦

不會改作不恰當的 用途。



FCR(2003 -04)56 第 3頁

對財政的影響

8 . 我們打算調整總目 17 0「社會福利署 」分目 180「 公共福 利金計劃」

和總目 10 6「雜項 服務」分目 251「額 外承擔」項㆘的款 額，以抵銷我

們現申請追加的撥 款。

背景資料

附件

9 . 綜 援 計 劃 為 那 些 在 經 濟 ㆖ 無 法 自 給 自 足 的 ㆟ 士 或 家 庭 提 供 安 全

網。計劃的簡介載 於附件。

10 . 我們已在 20 04 年 2 月 9 日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會議 ㆖ ， 向該事

務 委 員 會 簡 介 有 關 需 要 申 請 追 加 撥 款 ㆒ 事 。 議 員 支 持 我 們 的 撥 款 申

請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生福利及食物局

2 0 04 年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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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計劃

引言
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㆘稱「綜援」)計 劃為那些因年老、殘疾、患病 、

低 收 入 、 失 業 或 家 庭 問 題 ， 而 在 經 濟 ㆖ 無 法 自 給 自 足 的 ㆟ 士 或 家 庭 提

供 安 全 網 。 綜 援 計 劃 為 這 類 ㆟ 士 或 家 庭 提 供 現 金 援 助 ， 使 他 們 的 入 息

能夠達到指定的水 平，以應付生活㆖ 的基本需要。

申請資格

2 . 綜 援 計 劃 無 需 受 助 ㆟ 供 款 ， 但 申 請 ㆟ 必 須 接 受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， 並

已成為香港居民最 少七年。不過，在 2 004 年 1 月 1 日 前 已成為香港居

民的㆟士和未滿 18 歲的兒童，則獲 豁免居港滿七年的規 定。在特殊情

況 ㆘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批 准 向 不 符 合 居 港 規 定 的 申 請

㆟ 發 放 綜 援 。 此 外 ， 體 格 健 全 而 有 能 力 全 職 工 作 的 失 業 ㆟ 士 或 兼 職 ㆟

士 ， 除 須 符 合 ㆖ 述 規 定 外 ， 還 須 積 極 求 職 和 參 加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計 劃 ，

方符合資格領取綜 援。

綜援金額

3 . 綜 援 金 額 是 按 照 申 請 家 庭 的 每 月 入 息 和 需 要 而 釐 定 。 我 們 會 考 慮

有關家庭每月可評 估的入息總額，以 及該家庭每月應付 認 可 需 要 (按 該

家庭在綜 援計劃 ㆘ 可領 取的各項 援助 金計算 )的 開支總 額 ，兩 者的差 額

就 是 該 家 庭 可 得 的 綜 援 金 額 。 在 評 估 有 關 家 庭 的 每 月 入 息 時 ， 部 分 工

作 入 息 和 培 訓 ／ 再 培 訓 津 貼 會 按 指 定 限 額 獲 豁 免 計 算 ， 以 鼓 勵 受 助 ㆟

積極工作和接受培 訓／再培訓。

4 . 綜 援 計 劃 有 不 同 的 標 準 援 助 金 額 ， 以 應 付 不 同 類 別 的 受 助 ㆟ 在 食

物、燃料電力、衣 服鞋襪等方面的日 常生活所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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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此外，連續領取援 助金超過 12 個月 的高齡、殘疾和經醫 生證明為

健 康 欠 佳 的 受 助 ㆟ ， 每 年 可 獲 發 ㆒ 筆 長 期 個 案 補 助 金 ， 用 以 更 換 家 居

用 品 和 耐 用 品 。 單 親 家 長 每 月 可 獲 發 放 單 親 補 助 金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解決

獨力照顧家庭所面 對的特殊困難。

6 . 除 標 準 援 助 金 外 ， 綜 援 計 劃 也 提 供 特 別 津 貼 ， 以 協 助 受 助 ㆟ 支 付

租 金 、 水 費 、 學 費 、 幼 兒 ㆗ 心 費 用 和 殮 葬 費 。 高 齡 、 殘 疾 和 經 醫 生 證

明 為 健 康 欠 佳 的 受 助 ㆟ 均 可 獲 發 其 他 特 別 津 貼 ， 以 應 付 特 別 開 支 ， 例

如購買醫生建議的 膳食和用品。


